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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
关于进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
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缴存单位、缴存人：

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妥善应对

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》(建

金〔2020〕23 号） 及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在疫

情防控期间做好住房公积金服务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,

为进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

持政策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缴存支持政策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，可按

规定申请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缓缴住房公积金，缓缴期间

缴存时间连续计算，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

贷款。在与职工充分协商的前提下，可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

前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。继续缴存的，自主确定缴存比例；

停缴的，停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，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

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（办理流程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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